
110年度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暨臺中少年觀護所收容人餿水標售案 

投標須知 

一、品名：餿水類。 

二、規範及數量：詳標價清單。 

三、販售期限：自 110年 01月 01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四、本標售案：公開底價。 

四、底價：每月總價新臺幣 2,000元整，投標價不得低於底價。 

六、決標原則：高於底價，最高價者得標。 

七、公開標售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至多 2人。 

八、廠商資格：凡經政府機關登記合格並持有下列證件之廠商： 

     １、具有畜牧養殖公司執照或相關營利事業登記證。 

     2、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被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 

商於規定時限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九、標單文件領取期間： 

                    １、自民國 109年 12月 14日起至民國 109年 12月 21日中午

12時止，上班時間內至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3號，法務部

矯正署臺中戒治所總務科劉先生洽領。 

              ２、投標文件計有：投標須知、標售餿水合約(稿)、投標廠商

聲明書、招標廠商應備文件審查表、委託書、餿水標價清

單、違禁品種類及名稱、退還押標金申請單等各 1份。 

十、填寫標價清單：參加投標廠商以本所投標文件等依規定填寫清楚，加蓋廠商及負

責人印鑑，而不得附加其他條件。 

十一、標單郵寄： 

       1、參加廠商應將投標文件裝入封套密封後蓋章，以郵遞或專人寄（送）

達本所，於民國 109年 12月 21日 17時前寄（送）達為憑（郵程

自行計算），於封面上註明「110年度收容人餿水標售案投標」，以

便識別，投標文件寄達後，不得再更正補充或收回、棄權等要求。 

         2、押標金金額(無押標金者免填，有押標金者不得逾新臺幣 5千萬元)  

                ■(1)一定金額：新臺幣壹萬元整。 

                (2)標價之一定比率：_____% 

             3、押標金有效期(無押標金者免填)：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

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

險單繳納押標金者，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其有效期應較



招標文件規定之報價有效期長三十日。廠商延長報價有效期

者，其所繳納押標金之有效期應一併延長之。 

4、押標金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 (無押標金者不適用) 

5、以現金繳納押標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無押標金者免填)：

繳納期限前請至本所出納處繳納或請於截止投標期限前匯款至「

臺灣銀行臺中分行，帳號：01003607119-4，戶名：法務部矯正署臺

中戒治所 301專戶」。其單據得附於投標文件內遞送。不得於開標
現場繳交 

6、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

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

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

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繳納，並應符合押標金

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之格式。 

十二、押標金暨履約保證金： 

           １、投標後，得標者之押標金移作履約保證金。 

           ２、未得標者押標金當場無息發還。 

           ３、押標金為：一定金額，新臺幣壹萬元整。 

十三、開標日期 ：109年 12月 22日上午 10 時 00分在本所二樓第一會議室公開開

標，凡參加投標之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代理人應攜帶授權證明）

應攜帶印鑑準時參加，逾期不候。 

十四、決標辦法： 

１、參加廠商應將投標文件裝入封套密封後蓋章，期限內以郵遞或專人

寄（送）達本所，本次招標以報價高於底價最高者得標。（如標價

價格相同並高於底價者，依規定辦理議價，並以最高者得標。） 

            ２、凡已投標且標件經審查合格之廠商，於開標時未到場者，本所得依

前款逕予決標，但該廠商自動放棄加價程序，應通知之。 

十五、簽約： 

     １、得標者須於決標日起 5天內完成簽約手續(決標當日視同已簽約，若得

標廠商未於開標時到場，仍需 5日內補齊，否則以棄權論，請詳閱招

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２、逾期不簽約者或證件與投標證件不符者，由本所沒收押標金並取消得

標權，本所得另訂日期比價。 

十六、付款辦法： 

       １、 本案無預付款。 

       ２、 得標廠商於次月 10日前，以新臺幣付現繳交本所總務科出納承 



辦人，由本所總務科出納承辦人開具繳款證明書。 

※年底 12 月份之餿水款因逢政府會計年度結算乙方應於元月 5 日前繳款完畢。 

十七、收貨期限：廠商應至本所收取餿水，如遇機關臨時性要求，應於當日或至遲至

次日午前，到本所收取餿水。 

十八、保固： 

     １、廠商不得要求餿水品質。 

     ２、販售期間廠商無法履行有關條款時，機關得終止合約，並沒入履約保

證金。 

十九、標價清單無效之規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投之標價清單無效： 

           １、投標函件未於規定郵寄截止時間寄（送）達者。 

           ２、經審查證件不全或不合規定者。 

           ３、未使用本所招標文件格式填寫投標資料者。 

           ４、無檢附押標金或金額不符者。 

           ５、字跡模糊或塗改未蓋章或無法辨識者。 

二十、參加投標者應注意事項： 

             １、應將標價清單逐項填寫清楚蓋齊印章，如有更正處

須加蓋負責人印章，嚴密封固後寄（送）達。 

             ２、參加者不得有圍標之情形，倘有違法，願依法接受

懲處。 

二十之一、本案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擴充之權利，擬增加之項目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

金額、數量或期間上限，並應將預估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本契約有效

期為 110年 01月 01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契約期滿後如本所尚未完

成次期餿水標售，得洽得標廠商依原契約議約後繼續履約最長至 111年 03

月 31日止。 

二十一、得標者運送貨品時，除運送指定貨品外，不得夾帶違禁品（如招標文件：違

禁品種類及名稱）交予收容人，亦不得為收容人夾帶任何物品出所，如經查獲

除依法沒入外，乙方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叁萬元整，以書面提出說明

書或切結書，並移交本所政風室備查。其有違背法令情節重大者，依法移送偵

辦。 

二十二、本投標須知訂約時作為合約附件之一，其效力視同契約，如未載明事項，依

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規定。 

二十三、異議及申訴： 

      廠商與本所間之招標、審標、決標、定約、履約、驗收之爭議，得向本所提出



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 

   本所政風室：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3號   電話：(04)23803642 轉 140 

 

 

 

 

 

 

 

 

 

 

 

 

 

 

 

 

 

 

 

 

 

 

 

 

 

 

 

 

 

 

 



各 監、院、所 違 禁 品 種 類 及 名 稱 表       

項次 違禁品名稱 備  註 項次 違禁品名稱 備  註 

1 毒品  20 賭具  

2 安非他命  21 鏡片  

3 速賜康  22 繩索  

4 注射針筒  23 錄音機  

5 香煙  24 錄音帶  

6 酒  25 電線  

7 現金  26 充電器  

8 錶  27 電熱器  

9 刀  28 其他電器用品  

10 剪  29 無線電話  

11 扁鑽  30 手機  

12 釘  31 照相機  

13 針  32 鎮靜劑  

14 鋸片  33 強力膠  

15 其他銳利器具  34 迷幻藥  

16 打火機  35 檳榔  

17 打火石  36 誨淫圖刊  

18 火柴  37 誨淫器具  

19 汽油  38 其他足以影響戒護安全之物品  

 

 附 件 


